
物理与天文学院博士学位论文创新性成果认定细则 

（2023 年修订版） 

 

本细则适用于上海交通大学物理和天文学科申请博士学位的研

究生。 

 

第一条：博士生用于申请博士学位的创新成果体现形式 

（1） 以第一作者且上海交通大学为其第一署名单位，在学院认定的


